
2023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部分分配情况表
单位：万元

地区（单位） 金额

合  计 1560000 
北  京 18637 
天  津 3412 
河  北 91367 
山  西 51507 
内蒙古 40967 

辽  宁（不含大连） 45594 
大  连 1791 
吉  林 34558 
黑龙江 28115 
上  海 2947 
江  苏 53718 

浙  江（不含宁波） 85933 
宁  波 11375 
安  徽 60335 

福  建（不含厦门） 35323 
厦  门 473 
江  西 32042 

山  东（不含青岛） 111418 
青  岛 15449 
河  南 127161 
湖  北 92758 
湖  南 76647 

广  东（不含深圳） 53884 
深  圳 5061 
广  西 82175 
海  南 12558 
重  庆 72933 
四  川 71793 
贵  州 54330 
云  南 40138 
西  藏 5145 
陕  西 37018 
甘  肃 46636 
青  海 3519 
宁  夏 31045 
新  疆 20349 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889 


